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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简评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

晏智杰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
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不应理解为消费品个人所有、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脱离价值形态的单纯物质形态

的个人所有，而应当理解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其他贡献

实际确立其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当前的国有制仍然是政府部门或机构所有。应当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

革，以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为基本方向，积极探索真正实现生产资料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权的具体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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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

进展。民营经济的出现，冲破了传统公有制的一统

天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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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原有的国营企业经过改制或者重组，走上了

独资、合资或股份制的道路。然而，就产权制度改

革的最终目标，即建立马克思所说“在生产资料共

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来说，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甚至还没有破题。

马克思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思想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原始积

累”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临近结束时提出

来的：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

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

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

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

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

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

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

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

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

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

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２００１
年版）８７４８７５

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论述，历来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说它几乎成了经

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不过，我以为，认真通读马

克思论述的上下文，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

际加以观察和思考，则不难了解马克思的原意。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

改革开放前，我国学者大都依据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的论述，即“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

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

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恩格斯，《反杜林论》

１９７０年版），将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解
读为消费资料所有制，然而这种解读的正确性近年

来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人们不无根据地指出，

从马克思论述的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重建个人

所有制”不可能是指消费资料，而只能是指生产资

料所有制。人们还指出，事实上也不能是消费资料

所有制，因为消费资料一旦分配到个人手中，无论

在哪种社会条件下都是个人所有的，并没有一个

“重建”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的问题。同时，恩格斯

针对杜林所谓“马克思先生……那‘既是个人的又

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的说法指出：“杜林

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异

地说对了。”（恩格斯，《反杜林论》１９７０年版）“说对
了”什么呢？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和消费

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恩格斯不认为是“混沌

世界”。

不能因为语出恩格斯，就只能将个人所有制解

读为消费品所有制，毕竟这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论

述。而恩格斯的这个解读也未必合乎马克思的原

意。杜林所谓马克思陷入“混沌世界”这个说法的

错误，不在于杜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范畴内理解马

克思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观点，而

在于杜林认为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与“共同占有”

完全不能相容，非此即彼。杜林完全没有想到，重

建个人所有制会同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他

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原意。

而且，在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范畴内，还

有一个“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私有制还

是公有制的问题。有人以为，马克思所说的“重建

个人所有制”就是指重建生产资料私有制，甚至就

是指重建小农私有制或资本家私有制。我看这是

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

马克思明确指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否定“不是要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要“转化为

公有制”，即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永远结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

成果的占有。另一方面，新建的个人所有制应该建

立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永远告别

前资本主义那种以个人或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

所有制。不用说，这种与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公有

制是一种崭新的需要重建的社会经济制度。

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误解为重

建私有制，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种观

念的形成不是没有缘由的。个人所有制在历史上

总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前资本主义条件

下表现为小生产者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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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家私有制，却从未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这

个客观史实塑造了人们的观念，也限制了人们的视

野，以至于不将它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倒显得没有

根据和不可理解了。然而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观

念却正是马克思关于公有制的核心思想，也是对我

们最具指导意义和启发意义的思想。

有人赞同将马克思的观点理解为生产资料公

有制，不包含消费资料；但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对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使用

价值）的“共同占有”，而其非物质形态（价值）则为

劳动者个人所有。我以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因

为它把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人为地割裂开

来，让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归于不同的所有者，以

致共同占有其使用价值形态的共同体不占有其价

值形态，反过来，占有其价值形态的个人却不占有

其使用价值形态，这是令人费解和难以想象的。何

况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新社会已经消灭了商品以

及商品生产，区分所谓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就

无从谈起了。可见，为解决“共同占有”和“个人所

有”之间字面上的矛盾而想象出来的这种解决办

法，即使在理论或抽象意义上也不具有科学性，更

遑论其可行性了。当然，试图将重建个人所有制与

公有制统一起来，是向马克思原意的逼近，也是此

论的可取之处。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张未来新社会要推行的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这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他所说的公有制是与实现个人所有制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公有制，或者说是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在

一起的公有制。这就是说，“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

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不仅是名义的，而且

是实际的；不是名为国家所有（通常被认为是公有

制的最高形式），实为部门所有或少数人所有，而是

作为国家一分子的个人都有所有权的公有制，这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所有或公有制。马克思在说

了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之后，紧接着说“重建

个人所有制”，就是这个道理。在马克思那里，“重

建个人所有制”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回

事，不是两回事：既不是前者指生产资料，后者指消

费资料；也不是前者指使用价值，后者指价值；他是

在对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做

出进一步的规定，指出这种共同占有与个人占有是

结合在一起的，是指每个人都拥有所有权的共同占

有。这其实不难理解，如果构成某共同体的每个成

员并不拥有自己的实际所有权，那么这样的“共同

占有”不是一句空话么？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实际上还有更深刻

的思想内涵，它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

全人类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的恢弘理念是有机联

系在一起的。“否定之否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

是如果它只是以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夺替代过去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从而制造出新的有产者和

无产者，只是两种角色交换了位置，那么，这实际上

是在为新的否定准备条件，说不上是无产阶级的最

终解放；只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推进到在共同占有

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即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

中，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拥有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其他

贡献而确立起来的个人所有权，才能最终地消灭阶

级和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

三、当前国有制仍未突破“政府部门所

有制”

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应当与个人所有权结合

在一起，而实践中历来所推行的公有制却同个人所

有权相脱离，甚至相对立，视个人所有权为洪水猛

兽，必欲尽快地彻底地除之而后快。于是公有化的

过程就成为消灭原有的个人所有制的过程，更没有

想到还要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

有制。国有制事实上落实为党和国家的职能部门

所有制，行业所有制，甚至是首长所有制，俗称“第

一把手说了算”，而在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的体制

下，它最终就成了“党委书记说了算”。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

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然而，就走向“基

于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来说，无论在

认识上，还是实际中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而我

们对这个要求的解释通常是：从理论和法律上说，

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制，其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

民，这一点从来都是“清晰”的。但是由于全体人民

不可能实际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全民所有制不能不

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由具体的部

门和机构代表国家对某些国有资产行使占有、使

用、处置和收益等权利，等等。

就实际操作层面来说，这样说也许有不得不如

此的道理。然而，在这种框架下，如何实现“重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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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制”，则没有了下文，剩下的就只是政府部门

或机构所有以及这些部门和机构的首长所有了。

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原则并没有纳入人们

的视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与改革以前相比，部

门、行业和首长也许不一样了，但框架和思路并无

二致。

问题在于，这样的国有企业，其所有权并不能

真正体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

权，就是说，这种公有制并不意味着事实上人人有

份，其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实际上都

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作为某个部门、行业或

企业的资源支配者、经营管理者和收益分配支配

者，并不代表国家和公众利益，而以追求既得利益

和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样的国有企业还能不

能算真正的公有制？

当然，说这样的所有制一定都是私有制，未免

武断。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了数不清的

实例，表明部门或行业垄断、个人专权、以权谋私、

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危害企业发展、损害人民利益和

社会稳定的严重危险。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促使我

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弊端存在着制度的根源。也就

是说，国有企业的全民发展并没有从体制上或制度

上加以保障，人民并没有实际行使所有者的职能，

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和干部个人

的品德和素质。这种国有企业在名义上是国家的、

全民的，实际上是行业的、部门的、企业的，甚至是

个人私有的，而构成国家和全民的其他绝大多数社

会成员事实上并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所谓“全民所

有制的异化”或“人民所有权的缺位”。

解决这个问题应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

可是至今还没有破题。这几年反危机措施的实施

反而客观上强化了国有企业的这种垄断地位，而垄

断与健康的市场竞争是对立的；这种垄断地位与少

数人的个人私有制更接近，而不是同马克思所说的

需要重建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所有制更接近，它

同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的性质也是越发渐行渐

远了。

问题还在于，民营经济通常被认为是私人经济

或非公经济，但是如果它们的所有制所采取的形式

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

所有制，那么还能笼统地说民营经济一定是私营经

济或非公经济么？

事情明摆着：一切都取决于是否真正体现了马

克思所说的“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个

原则。体现了这个原则，即便是民营企业，也可以

是公有经济；相反，没有体现这个原则，则国有企业

也只能是徒有其名，骨子里早就演变成不同程度的

非公经济了。

四、积极探索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我们必须积极探索以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为基

础的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在这方面，马克思关

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工人合作工厂和股份公

司的论述，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股份

公司是“结合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２００１年版）３８８；作为资本集中的一种手段，股份公司
的出现“使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

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

卷，２００３年版）４９４“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
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

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

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

卷，２００１年版）７２４

马克思分析了股份公司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

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

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

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

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

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

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

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

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

职能的过渡点……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

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

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资本论》第

三卷，２００３年版）４９５４９７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

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

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

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

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

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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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

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资本主义的股

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

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２００３年版）４９８４９９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借鉴和发展早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已经出现的这些“过渡形式”，将其转变为能

够体现个人所有权的联合生产方式，应是改革产权

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这方面，那些通过一定形

式真正（而不是徒有其名）体现了个人所有权的股

份公司、合作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合伙制企业等，才

有资格跻身公有制的行列。

总之，我们的所有制改革，应以马克思的思想

为指导，以重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为最终

目标，我们期待着向这个方向的改革不断深化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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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论坛”隆重召开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１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工商
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共同主办的“新形势下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论坛”在

重庆工商大学田家炳书院隆重召开。该次论坛分开幕式、主题报告、青年学者论坛三个部分。来

自京、津、沪及长江上游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上游地区区域合作与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成渝地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战略与实践、两江新区及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云贵川渝四省市“十二五”发展思路等主要议题进行了研讨。

论坛的主题报告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研究员的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问题》，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的《我国进城农民市

民化模式研究》，天津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郝寿义教授的

《有关我国区域发展的若干问题》，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云彦教授的《全球化、新经

济与空间经济秩序的重构》，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教授的《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刘灿教授的《成都市土地产权制度的政策解

读》，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元和研究员的《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与理论创新》等。

黄其刚、骆东奇、沈红兵、陈利、黄承峰、曾德高、杨文举、徐世伟等先后在青年学者论坛上作了学术

演讲。

本次论坛是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召开的一次权威性地区经济发展研讨盛会，是在近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将重庆及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尤其是在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部署中国家赋予重庆“西部重要增长极”、“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内陆开放高地”等定

位的背景下，对重庆及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入研讨，对深化转变该地区经济

发展方式的研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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